
安阳市北关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政策解读

一、起草背景

2005 年，《安阳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发布实

施以来，在指导全市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发挥了纲领性

的作用。随着应急管理工作实践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

机构改革以来，相关部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职能进行了调整,

原总体预案已无法满足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亟需修订完善，及时修订完善北关区突发事件总体应

急预案非常必要,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我区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的能力和水平。

二、起草过程

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河南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

预案（试行）》《安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阳市突发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试行）的通知》（安政〔2021〕9 号），《北

关区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完善应急管理体系的通知》（北政

〔2020〕4 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要求，充分结合我

区实际，在广泛征求区政府、区直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

起草了我区《总体预案》。2021 年 11 月 14 日经区政府常务

会审议通过。

三、主要内容

《总体预案》主要由十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总则，明确了预案适用范围和工作原则，对

突发事件分类分级进行说明，明确了应急预案体系构成。

第二部分是组织指挥体系，明确了区级层面组织指挥机

制及基层组织指挥机制，对总指挥部、专项指挥部、前方指

挥部、现场指挥部等进行了规范。

第三部分是监测预警，包括风险防控、信息监测、风险

预警，指明了预警信息发布后需采取的预警措施。

第四部分是应急处置，指导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包

括先期处置、指挥协调、救援措施、信息发布、应急结束等。

第五部分是恢复重建，包括善后处置、社会救助、调查

评估、恢复重建，强化了政府重建主体责任。

第六部分是应急保障，包括应急队伍、财政经费、物资

装备、医疗救护、交通运输、人员防护、治安保卫、应急通

信、基础信息、基本生活、科技支撑、区域协作等保障内容，

明确了人员、财力、物资等保障职责。

第七部分是预案管理，对预案编制、审批、演练、评估

与修订、宣传培训等进行规定。

第八部分是责任奖惩，强化各级政府及部门应急工作责

任，提出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奖惩机制。

第九部分是附则，对预案相关情况进行说明。

第十部分是附件，包括区突发事件应急组织指挥体系结

构图、突发事件市区级应急处置流程图、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类别、突发事件应急保障工作牵头部门和支持部门等。

四、名词解释



突发事件总体应急是指针对突发事件而建立的国家统

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应急

管理体制，是一套集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

置与救援等于一体的应急体系和工作机制，它包括信息披露

机制、应急决策机制、处理协调机制、善后处理机制等。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实行预防与应急并重、常态与非常态

结合的原则，建立统一高效的应急信息平台，建设精干实用

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健全应急预案体系，完善应急管理法

律法规，加强应急管理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参与和自救能力，

实现社会预警、社会动员、快速反应、应急处置的整体联动，

完善安全生产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尽量消除重

大突发事件风险隐患，最大限度地减轻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


